北海市文艺交流中心
招聘艺术类工作人员专业面试公告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办法》（桂人社发〔2011〕155号）和中共北海市委组织部、北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海市编委办《2014年北海市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有关规定,现将2014年北海市文艺交流中心招聘艺术类岗位工作人员专业面试要求等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面试人员名单
根据《2014年北海市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和2014年12月5日北海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市编委办《联席会议纪要》精神，市文化局对笔试成绩入围人员进行了面试资格审查，报考北海市文艺交流中心文艺类岗位进入面试人员名单及相关信息见附件。
二、 面试时间、地点
（一）面试时间：
2014年12月28日（星期日）下午14：30—18：00
（二）面试地点：
北海市解放路19号（北海市北京路与北部湾路交汇处）文化大院北海市文艺交流中心练功房，乘坐1、2路公交车到一中站下车，往北走约100米国通购物中心。
三、 面试内容和方式
面试的具体内容和方式详见面试通知书。
四、 面试成绩评定
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及以上为合格。面试成绩不合格的，不得确定为考察人选。
经组织人社部门核准开考或因考生缺考，面试时达不到1：3开考比例的，该岗位考生面试成绩须达到该考场面试满分值70%（70分）及以上的方可按招聘需求进入下一程序。考生成绩都达不到70%及以上分值的，取消该岗位的招聘。
五、 面试报到及验证时间、地点、要求
（一） 面试报到及验证时间。
    面试报到及验证时间：2014年12月25—26日上午
8：30—11：30，下午15：00—17：30。
验证地点：北海市解放路19号（北海市北京路与北部湾路交汇处）文化大院北海市文化局人事科（305室），联系电话：0779-2032501
（二）参加面试的考生须按招聘公告的规定亲自携带以下材料原件进行验证。
1.身份证
2.纸质笔试准考证
3.毕业证、学位证
4.职位要求具有工作经历的证明材料
考生须携带上述相关证件、材料，按本公告规定时间及要求到达地点报到，并进行验证。考生未提供相关证件、材料，或提供的证件、材料不齐全或不真实的，按规定认定为不符合报考条件，取消面试资格，相关责任由考生承担。
六、 考生注意事项
    （一）考生必须按规定时间及要求到指定地点报到、验证，经验证合格的考生方可参加面试。
（二）考生持本人身份证原件、纸质笔试准考证、《面试通知书》参加面试。
（三）经验证合格的考生须在12月28日（具体面试时间见面试通知书）下午14：00前到达面试候考室参加抽签，凡在下午14：30后到达面试候考室的，按自动放弃面试及聘用资格处理。考生按抽签序号参加面试。
（四）面试不收取考试费。考生交通、食宿自行安排，费用自理。
联系电话：0779-2032501
附件：2014年北海市文艺交流中心招聘艺术类岗位专业面试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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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岗位名称		指标数		姓名		考号		岗位面试最低笔试合格成绩

		北海市文艺交流中心		舞蹈表演		10-1		1		钟承凤		14105012017		60.8

										梁国婷		14105012412

										林璐军		14105010926

		北海市文艺交流中心		舞台美术		10-2		1		陈冬霜		14105010730		108.9

										林小卉		14105021127

										陈宗捷		14105012923

		北海市文艺交流中心		录音师		10-3		1		邓  旋		14105022617		107.4

										王  杏		14105022230

										陈桂凤		1410502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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